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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总则

第一章：目标
第A-01条：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本协议的缔约方，根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二十四条和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

组织的协定中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五条，兹建立自由贸易区。

第A-02条：
目标

1.�本协议的目标，通过其原则和规则进一步具体阐述，包括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透明度，旨在：

(a)�消除在缔约方领土之间货物和服务的贸易壁垒，并促进其跨境流动；(b)�促进
自由贸易区内公平竞争的条件；(c)�大幅增加缔约方领土内的投资机会；(d)�制定有
效程序以实施和应用本协议、联合管理以及解决争端；以及(e)�建立一个框架，以
促进和增强本协议的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

2.�双方应根据第1段所列的目标，并依据适用的国际法规则，解释和适用本协议的规定。

本文档由�funstory.ai�的开源�PDF�翻译库�BabelDOC�v0.5.10�(http://yadt.io)�翻译，本仓库正在积极的建设当中，欢迎�star�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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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A-03条：
与其他协议的关系

各方重申其根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以及其他各方为其缔结的协定所享有的
现有权利和义务。
2.�如本协议与该等其他协议之间存在任何不一致，则在本协议另有规定的情形外，以本协
议为准。

第A-04条
与环境和保护协议的关系

在本协议与下列具体贸易义务之间发生任何不一致时：
(a)《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于1973年3月3日在华盛顿签署，并于1979年6
月22日修订；(b)《蒙特利尔议定书》，于1987年9月16日在蒙特利尔签署，并于1990年
6月29日修订；或(c)《巴塞尔公约》，于1989年3月22日在巴塞尔签署，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义务在不一致范围内优先适用，前提是当一个方在履行这些义务时可以选择多种同样
有效且合理可行的手段时，该方选择与其他协议条款最不一致的替代方案。

第A-05条：
义务的范围

各方应确保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以使本协议的规定得以实施，包括遵守本协议，除非本
协议另有规定，由省级政府负责。

第B章：一般定义
第B-01条：

一般适用定义
1.�根据本协议，除非另有规定：

加拿大-美国自由贸易协定是指1988年1月2日签署的加拿大-美国自由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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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是指根据附件B-01.1中规定的方定义的公民 ;

委员会是指根据第N-01(1)条（自由贸易委员会）设立的自由贸易委员会；
海关估价代码是指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VII条的执行协定，包括其解释性注
释，该协定是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一部分；

日是指日历日，包括周末和节假日；
争端解决谅解书（DSU）是指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书，该谅解书是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的一部分；
企业是指根据适用法律成立或组织的任何实体，无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以及是否为
私有或国有，包括任何公司、信托、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合资企业或其他协会；
一方企业是指根据一方法律成立或组织的企业；
现有是指在本协议生效之日生效；
GATS是指服务贸易总协定，它是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一部分；
GATT�1994是指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它是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一部分；

公认会计原则是指一方领土内关于收入、费用、成本、资产和负债的记录、信息披
露以及财务报表编制的公认共识或重大权威支持。这些标准可以是具有普遍适用性
的广泛指南，也可以是详细的标准、实践和程序；

一方货物是指根据GATT�1994所理解的国内产品，或双方同意的此类货物，包括该方原产地货物
1；
协调制度（HS）是指协调商品描述和编码系统，包括其解释通则、章节注释和章
节注释，由各方在其各自的关税法中采纳和实施；
措施包括任何法律、法规、程序、要求或实践；
NAFTA是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1992年12月17日签署；
国民是指任何一方的一名公民或永久居民的自然人，以及附件B-01.1中提到的任何其他自然人；



第6页
原产地是指符合在D章（原产地规则）中规定的原产地规则；
自然人是指自然人或企业；
一方自然人是指国民或一方企业；
省份是指加拿大省份，包括育空地区和西北地区及其继承者，
秘书处是指根据第N-02(1)条设立的秘密处（秘书处）；
国有企业是指由一方拥有或通过所有权权益控制的企业；
领土是指对于一个方而言，附件B-01.1中规定的该方的领土；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是指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组成部分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和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是指于1994年4月15日签署的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

2.�根据本协议的目的，除非另有规定，对省的提及包括该省的地方政府。
3.�国民政府的特定国家定义在附件B-01.1中规定。

附件B-01.1

国家特定定义
根据本协议，除非另有规定：
公民是指：

(a)�就加拿大而言，根据1985年公民法，加拿大法典，C-29（不时修订或根
据任何后续立法）的加拿大公民的自然人；以及�(b)�就智利而言，根据智
利共和国政治宪法第10条定义的智利人（“智利共和国政治宪法”）；

国民还包括，就智利而言，根据智利共和国政治宪法第10条定义的智利人（“智利
共和国政治宪法”）；和
中央政府是指：

(a)�关于加拿大，加拿大政府；和



第7页

(b)�关于智利，智利共和国政府；
领土是指：

(a)�就加拿大而言，其海关法适用的领土，包括任何位于加拿大领海之外的
地区，根据国际法和其国内法，加拿大可以在这些地区行使与海底和底土
及其自然资源有关的权利；以及(b)�就智利而言，其主权下的陆地、海洋和
空中空间，以及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国际法和其国内法，智利在这
些地区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第二部分：
货物贸易

章节C：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
文章C-00：

范围和覆盖
本章适用于一方的货物贸易，包括：

(a)�附件C-00-A（汽车行业的贸易和投资）所涵盖的货物；以及�(b)�附件C-00-B（纺织品
和服装）所涵盖的货物，但根据该附件的规定除外

该附件。
第一部分�–�国民待遇

Article�C-01:

国民待遇
1.�每一方应根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1994）第三条及其解释性注释，给予
另一方货物国民待遇，为此目的，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三条及其解释性注释，或任
何一方均为缔约方的后续协定的等效条款，均应纳入本协议并成为本协议的一部分。
2.�第1段关于国民待遇的规定，就一个省而言，应指不低于该省给予其所属一方同类、直
接竞争或可替代货物的最优惠待遇1。

3.�第1段和第2段不适用于附件C-01.3中规定措施。


